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89�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15-024

第一季度

报告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瑞康医药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８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云 周彬

电话

０５３５－６７３５６５６ ０５３５－６７３７６９５

传真

０５３５－６７３７６９５ ０５３５－６７３７６９５

电子信箱

ｚｈｏｕｙｕｎ＠ｒｅａｌｃａｎ．ｃｎ ｓｔｏｃｋ＠ｒｅａｌｃａｎ．ｃｎ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元）

７

，

７８５

，

９０７

，

０７７．０３ ５

，

９２５

，

８４１

，

６９１．２１ ３１．３９％ ４

，

６２２

，

２３７

，

６１８．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８０

，

９８６

，

７９２．６７ １４３

，

５５４

，

９３０．８０ ２６．０７％ １１０

，

６５１

，

３７２．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１７５

，

３０７

，

４６１．３５ １４５

，

１２５

，

５４５．９４ ２０．８０％ １１３

，

７２９

，

６４７．６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６３

，

６２１

，

０２９．０９ －２７４

，

４５９

，

１０９．８８ －４０．３８％ －１７０

，

５２０

，

２４９．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３ ０．７５ １０．６７％ ０．５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３ ０．７５ １０．６７％ ０．５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５５％ １３．３１％ －２．７６％ １２．７９％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２

年末

总资产（元）

５

，

６７８

，

３３１

，

７７１．１５ ４

，

４５４

，

２３３

，

２１２．００ ２７．４８％ ３

，

１２０

，

３６８

，

８８５．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７９７

，

８９０

，

３３２．０１ １

，

６３１

，

６８８

，

３１５．９８ １０．１９％ ９１６

，

４０８

，

６５４．６９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７

，

３３２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

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

，

７５５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仁华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８６％ ５４

，

１５９

，

０２２ ４０

，

６１９

，

２６６

质押

６

，

９１０

，

０００

韩旭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６５％ ４２

，

８１３

，

４５６ ３２

，

１１０

，

０９２

质押

２３

，

３５０

，

０００

ＴＢ ＮＡＴＵ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１３．７８％ ３０

，

０３１

，

３２８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０４％ ６

，

６２９

，

５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五组合

其他

２．４１％ ５

，

２４１

，

７４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

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３１％ ５

，

０４１

，

４６４

宿迁人合安泰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８４％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１．６５％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焦

点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５４％ ３

，

３５０

，

０８８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医药保

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４８％ ３

，

２２９

，

９２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中，韩旭和张仁华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

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启之年

,

也是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一年。医药行业规模增长同比

趋缓

,

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业务转型达成内涵式增长”和“购并扩张实现外延式发展”两大战略

的引领下

,

更加重视对终端的把控和服务能力的提升

,

从“存量”和“增量”两方面入手

,

在巩固药品直销核心

业务基础上

,

医疗器械市场的销售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规模的持续扩张后

,

基本确立了

山东省医药、器械流通行业的龙头地位。资金、物流、信息、商务采购、销售一体化管理

,

精细规范

,

创新制胜

,

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

整体保持良性、持续的增长。

2014

年公司实现总收入

778,590.71

万元

,

同比增长

31.39%,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8,098.68

万

元

,

同比增长

26.07%,

顺利完成了全年经营管理任务和年度计划目标。

2015

年

2

月

,

公司借助资本市场实施了再融资项目

,

凭借着瑞康医药在资本市场上的良好形象

,

募集资金

12

亿元

,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

,

能够帮助公司进一步扩大主营业务规模

,

提升盈利能力

,

为

股东提供更多回报。此次融资使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有所增加

,

优化了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

营运资金更加充

足

,

提高了公司的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

,

降低财务风险

,

增强了公司发展的资本实力。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4

年初

,

财政部分别以财会

[2014]6

号、

7

号、

8

号、

10

号、

11

号、

14

号及

16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

(2014

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

职工薪酬

(2014

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2014

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2014

年修订

)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要求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

鼓励在境外上

市的企业提前执行。同时

,

财政部以财会

[2014]23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2014

年

修订

)

》

(

以下简称“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

要求在

2014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

融工具进行列报。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报告期公司以

3,200

万元的价格收购尼木祥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

尼木祥云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分别持有青岛宝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威海神瑞贸易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潍坊耀恒经

贸有限公司

67%

的股权

;

2

、报告期公司出资

50

万元成立全资子公司枣庄际安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

3

、威海西施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已于

2013

年度转让。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589�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15-022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

,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

、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

)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779

号文《关于核准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

,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

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380

万股

,

发行价格

20.00

元

/

股

,

募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76,0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0,906,662.66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35,093,

337.34

元

,

截止

2011

年

6

月

27

日

,

分别存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卧龙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四个募投资金专户。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天圆全验字

[2011]00080015

号《验

资报告》。

2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866

号文《关于核准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核准

,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公司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514.76

万股

,

发行价格

39.61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99,996,436.00

元

,

扣除发行费

用人民币

17,015,705.51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82,980,730.49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天圆全验字

[2013]00080029

号《验资报告》。 截止

2013

年

11

月

8

日

,

公司将募集

资金分别存储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卧龙支行专户账号

3700166566005015785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专户账号为

7374010182400043203;

中国光大银行

烟台分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38070188000076910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1461015530000080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378010100100279427

。

(

二

)2014

年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

、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35,040,492.92

元

(

其中

1,282,300.00

元为公司支付给

济南财政局的工程施工人员工资保证金和新型外墙材料保证金

,

均在项目工程结束时退还

,

该部分款项不作

为公司募集资金投入

)

。

2011

年

7

月

13

日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议

案》

,

决定将超募资金

160,963,337.34

元、利息

61,625.00

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为

7,328,250.88

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本募投项目建设完毕后已将节余募投资金

2,300

万元用于永久性实施的流动资

金。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首发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23,356,132.96

元。

2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非公开发行募投资金用于医疗器械配送项目

19,460

万元

,

用于医用织物生产项目

9,190

万元

,

用于洗涤配

送项目

10,800

万元。根据公司

2012

年

8

月

6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及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等相关文件

,

本次非公开发行除了投资医疗器械及医用耗材配送、医用织

物生产、医用织物洗涤配送三个项目外

,

还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8,848

万元。

2013

年

11

月

6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性

的议案》

,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8,848

万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59,784,366.24

元

,

其中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88,488,

884.07

元

(

含利息

8,174.41

元

)

。

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

(

报告文号为天圆全专审字

[2013] 0080899

号

),

本公司以增发的募

投资金对公司先期垫付的

10,866,663.15

元进行了置换。

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为

1,290,084.46

元。

本公司以闲置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8,000

万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非公开发行募投资金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44,486,448.71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瑞康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订了《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

(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并于

2011

年

7

月

23

日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

、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

)

本公司和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卧

龙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

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

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012

年

8

月

6

日

,

公司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通过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A

股的相关议案。

2012

年

9

月

7

日

,

公司与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华林证券”

)

签订了《山东瑞康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保荐

协议》

,

聘请华林证券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保荐机构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

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

,

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

荐协议

,

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因此

,

公司与平安证券终止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协议

,

平安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华林证券完

成。 本公司和保荐机构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卧

龙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

,

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

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014

年

7

月

18

日

,

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2014

年

8

月

12

日

,

瑞康医药与国金证券签订了《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保荐协议》

,

聘请国金证券担任公司

2014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

并与原保荐机构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终止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

协议

,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未完成的对公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

导工作由国金证券承继。 公司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卧龙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

,

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

存在问题。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首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烟台卧龙支行

３７００１６６５６６００５０１５５０４５ １４

，

７９０

，

３０５．１４

募集资金专户

中信银行烟台分行

７３７４０１０１８２４０００４０２５９ ８

，

５６５

，

８２７．８２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２３

，

３５６

，

１３２．９６

2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2013

年

11

月

8

日

,

本公司和保荐机构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卧

龙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中国光大银行烟台分行、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

,

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

不存在问题。

2014

年

7

月

18

日

,

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2014

年

8

月

12

日

,

瑞康医药与国金证券签订了《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保荐协议》

,

聘请国金证券担任公司

2014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

并与原保荐机构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终止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

协议

,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未完成的对公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

导工作由国金证券承继。 公司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卧龙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中国光大银行烟台分行分别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

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权限审批制度

,

以保证专款专用。本公

司按照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计划进度组织实施募集资金项目

,

具体实施部门

(

单位

)

要编制具体工作进度

计划

,

保证各项工作能按计划进度完成

,

并定期向财务部门和董事会秘书报送具体工作计划和实际完成进度

情况

,

由董事会秘书负责相关信息披露。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

,

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所有募集资金项

目的资金支出

,

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均需由具体使用部门

(

单位

)

填写申请单

,

由公司财务总监审核

,

经董事长

批准后交财务部门办理付款事宜

;

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

,

须报股东大会审批。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烟台卧龙支行

３７００１６６５６６００５０１５７８５８ ２０

，

７９４

，

２０１．０５

募集资金专户

光大银行烟台解放路支行

３８０７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７６９１０ ７

，

３２５

，

２１０．１９

募集资金专户

兴业银行烟台分行

３７８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７９４２７ １６

，

３６７

，

０３７．４７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４４

，

４８６

，

４４８．７１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

)

1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附件

1)

。

2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

、

2013

年

2

月

19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临时性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的流动资金

,

期限自实际使用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公司已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2)

、

2013

年

5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临时性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的流动资金

,

期限自实际使用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公司已于

2013

年

8

月

24

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3)

、

2013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临时性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

流动资金

,

期限自实际使用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公司已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4)

、

2013

年

11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以人民币

4,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时间不超过

2

个

月

,

公司已于

11

月

20

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

、

2013

年

11

月

22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9,000

万元临时性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

期限自实际使用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其中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金额为

4,000

万元。公司已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6)

、

2014

年

5

月

16

日

,

公司董事会第二届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5,870

万元临时性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

需的流动资金

,

期限自实际使用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其中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金额为

2,000

万元。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二

)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1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附件

2)

2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3

年

11

月

22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9,000

万元临时性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所需的流动资金

,

期限自实际使用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其中

,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金额为

35,000

万元。公司已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4

年

5

月

16

日

,

公司董事会第二届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5,870.00

万元临时性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

需的流动资金

,

期限自实际使用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其中

,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金额为

32,000

万元。 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4

年

12

月

3

日

,

公司董事会第二届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8,000.00

万元临时性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

需的流动资金

,

期限自实际使用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

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

也不

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1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首发)

编制单位

: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３

，

５０９．３３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

，

１５０．０３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３

，

３７５．８２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２０１４

年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２０１４

年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１

、烟台药

品现代物

流配送项

目

否

６

，

２７８．００ ６

，

２７８．００ １

，

３９４．５７ ４

，

６２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

１２８．５７

是 否

２

、济南药

品现代物

流配送项

目

否

２１

，

１３５．００ ２１

，

１３５．００ １

，

７５５．４６ １８

，

７５２．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

８８７．１１

是 否

合计

２７

，

４１３．００ ２７

，

４１３．００ ３

，

１５０．０３ ２３

，

３７５．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３

，

０１５．６８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烟台药品现代物流配送项目中，包含补充流动资金

１

，

５００

万元和固定资产等投资为

４

，

７７８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拟在工程项目完成后一次性投

入，实际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９０５

万元，固定资产等投资已投入

４

，

６２３．３３

万元，占总的固定资产等投资比重

９６．７６％

。

济南药品现代物流配送项目中，包含补充流动资金

３

，

５００

万元和固定资产等投资为

１７

，

６３５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拟在工程项目完成后一次性投入，

实际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１３９５

万元；固定资产等投资已投入

１８７５２．４９

万元，占总的固定资产等投资比重

１０６．３４％

。

附件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定向增发)

编制单位

: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８

，

２９８．０７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５

，

５２２．２８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５

，

９７８．４４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１

）

２０１４

年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２０１４

年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１

、医疗器械配送项目 否

１９

，

４６０．００ １９

，

４６０．００ １

，

７９３．３７ １

，

９４２．１９ ９．９８％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否 否

２

、医用织物生产项目 否

９

，

１９０．００ ９

，

１９０．００ １

，

４９４．８６ ２

，

７８６．４７ ３０．３２％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否 否

３

、医用织物洗涤配送项目 否

１０

，

８００．００ １０

，

８００．００ ２

，

２３３．６４ ２

，

４００．８９ ２２．２３％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否 否

４

、补充流动资金 否

１８

，

８４８．００ １８

，

８４８．００ ０．４１ １８

，

８４８．８９ １００．００％

不适

用

不适用

合计

５８

，

２９８．００ ５８

，

２９８．００ ５

，

５２２．２８ ２５

，

９７８．４４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采购的相关设备及供应商发生变化，造成工程设计方案也要相应的变更，需要重新经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未达

到原计划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份完工的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增发募集资金到账后，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

计（报告文号为天圆全专审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８０８９９

号），本公司以增发的募

投资金对公司先期垫付的

１０８６．６７

万元进行了置换，其中医疗器械配送

项目

３０．３４

万元，医用织物生产项目

１

，

００９．４５

万元，医用织物洗涤配送项

目

４６．８８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司董事会第二届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

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临时性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

需的流动资金，期限自实际使用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济南医疗器械配送项目中，包含补充流动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和固定资产等投资为

１３

，

４６０

万元，固定资产等投资已投入

１９４２．１９

万元，占总

的固定资产等投资比重

１４．４３％

。

济南医用织物生产项目中，包含补充流动资金

３１８

万元和固定资产等投资为

８

，

８７２

万元，固定资产等投资已投入

２７８６．４７

万元，占总的固定

资产等投资比重

３１．４１％

。

济南医用织物洗涤配送项目中，包含补充流动资金

４４３

万元和固定资产等投资为

１０

，

３５７

万元，固定资产等投资已投入

２４００．８９

万元，占总的

固定资产等投资比重

２３．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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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4年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

2014

年年度报告》及《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经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刊登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的《

2014

年年度报告》及《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定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4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网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长韩旭先生

,

副董事长兼公司总经理张仁华女士

,

独立董事

吴国芝女士

,

董事会秘书周云女士

,

财务总监苏立臣先生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曹玉江先生。

(

如有特殊情况

,

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

。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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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如下

: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

以财政部

2014

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国家财政部于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

,

相继修订和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

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项具体准则

,

并要求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

年

6

月

20

日

,

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

2014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

年

7

月

23

日

,

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

的决定》

,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陆续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2

号、第

9

号、第

30

号、第

33

号、第

37

号、第

39

号、第

40

号、第

41

号等八项准则和

2014

年

7

月

23

日修

改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

规定。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根据财政部

(

财会

[2014]6

号

)

的通知要求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

,

该会计

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

、公司根据财政部

(

财会

[2014]7

号

)

的通知要求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会计

准则

,

修改了财务报表中的列报

,

包括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为两类列报

:(1)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

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2)

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

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

、公司根据财政部

(

财会

[2014]8

号

)

的通知要求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职工薪酬》

,

该会计政策

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4

、公司根据财政部

(

财会

[2014]10

号

)

的通知要求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

通过投

资方是否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是否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

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来判断某个被投资方是否应被合并。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

重大影响。

5

、公司根据财政部

(

财会

[2014]11

号

)

的通知要求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

,

评估参与合

营安排的情况并变更了合营安排的会计政策。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6

、公司根据财政部

(

财会

[2014]14

号

)

的通知要求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

对“持有

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

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

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

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

其中对间接持有的该部分投资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

,

并对其余部分

采用权益法核算。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7

、公司根据财政部

(

财会

[2014]16

号

)

的通知要求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

披露》。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8

、公司根据财政部

(

财会

[2014]23

号

)

的通知要求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表》。该会

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

2014

年度以及上年度前三季度报告的资产

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2015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

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财政部于

2014

年陆续颁布或修订的一系列企业会计准则

,

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

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

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监事会专项意见

2015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经审

核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依据财政部

2014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

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会计政策及会

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

,

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存在 危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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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换公司董事、解聘高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兼高管张莲梅女士因身体原因

,

无法履行董事及高管职责

,

目前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董事会

会议。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九十九条及《公司章程》第一百条的规定

: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

,

也

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

视为不能履行职责

,

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

同时因上述原因

撤销张莲梅女士高管的职务。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撤销张莲梅董事

职务的议案》、《关于撤销张莲梅高管职务的议案》

,

同意撤销张莲梅女士董事及高管职务。公司董事会谨向

张莲梅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山东瑞

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吴丽艳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吴丽艳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吴丽艳女士个人简历见附件

),

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特此公告。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2日

附件

:

吴丽艳女士简历

吴丽艳女士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8

年出生

,

大专学历。历任莱州市西由镇农村信用合作社信

贷员

,

山东瑞康药业系统维护员

,

瑞康配送信息部经理。现任本公司流程系统革新部流程管理部经理。

吴丽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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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

,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上午在烟台市机场路

326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韩旭先生主持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8

名

,

公司董事张莲梅女士因身体原因

无法出席

,

也无法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参会。公司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经有效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

,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4

年年度的经营状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以

8

票同意

,

占全体出席会议董事人数的

1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下转B59版)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莲梅 董事 因身体原因

金福海 独立董事 出差 吴国芝

公司负责人韩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立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程学功声明

: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

，

１９６

，

０４４

，

５５４．３２ １

，

７４１

，

４２３

，

３３５．７５ ２６．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０

，

９８６

，

１５９．１２ ３９

，

９１４

，

０７０．１７ ２７．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４７

，

７３２

，

４２２．６４ ４０

，

４３９

，

９５５．１２ １８．０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００

，

０６１

，

５８８．６４ －４５９

，

１１０

，

１７９．０８ ５２．４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５ ０．１８３ １７．４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５ ０．１８３ １７．４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０％ ２．４２％ －０．１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６

，

７１８

，

３８５

，

７９０．０５ ５

，

６７８

，

３３１

，

７７１．１５ １８．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０２７

，

４６６

，

８３８．０５ １

，

７９７

，

８９０

，

３３２．０１ ６８．３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８７５．３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

，

５４７

，

９８２．６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４

，

３０７．０７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３２７

，

６７６．３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４６

合计

３

，

２５３

，

７３６．４８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６

，

６２７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仁华 境内自然人

２６．６７％ ７３

，

９５１

，

２０４ ６０

，

４１１

，

４４８

质押

３７

，

６２０

，

０００

韩旭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４４％ ４２

，

８１３

，

４５６ ３２

，

１１０

，

０９２

质押

１８

，

２６０

，

０００

ＴＢ ＮＡＴＵ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１０．８３％ ３０

，

０３１

，

３２８

汇添富基金

－

工

商银行

－

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

增计划

５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５．３５％ １４

，

８４４

，

１３６ １４

，

８４４

，

１３６

汇添富基金

－

工

商银行

－

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

增计划

４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５．３５％ １４

，

８４４

，

１３６ １４

，

８４４

，

１３６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２．３７％ ６

，

５６６

，

２１２

汇添富基金

－

宁

波银行

－

程义全

其他

１．７８％ ４

，

９４８

，

０４５ ４

，

９４８

，

０４５

汇添富基金

－

宁

波银行

－

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１．７８％ ４

，

９４８

，

０４５ ４

，

９４８

，

０４５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焦点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１．７６％ ４

，

８７３

，

７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２７％ ３

，

５２０

，

２９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ＴＢ ＮＡＴＵ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０

，

０３１

，

３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０３１

，

３２８

张仁华

１３

，

５３９

，

７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５３９

，

７５６

韩旭

１０

，

７０３

，

３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７０３

，

３６４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５６６

，

２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５６６

，

２１２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８７３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８７３

，

７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３

，

５２０

，

２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２０

，

２９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２

，

７２２

，

７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２２

，

７７８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１６５

，

７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６５

，

７４７

查根楼

２

，

０００

，

５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５０２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股东中韩旭和张仁华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期末数为

85,360.63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了

47.55%,

主要原因是

:

定向增发新股资金到位。

其他应收款期末数为

7,984.50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了

58.35%,

主要原因是

:

招标增加的保证金。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数为

5,269.95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了

157.38%,

主要原因是募投项目工程付款所致。

其他应付款期末数为

7,344.88

万元

,

比期初数减少了

35.93%,

主要原因是

:

退回汇添富基金增发保证金

1600

万元。

资本公积期末数为

214,120.8

万元

,

比年初数增加了

109.51%,

主要原因是

:

增发股本溢价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为

1,672.70

万元

,

比年初数减少了

38.98%,

主要原因是

:

孙公司宝康公司将

49%

股权转让给

尼木祥云公司所致。

(2)

利润表项目

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长

65.16%,

主要原因是

:

销售收入增长相应的税费增加。

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86.53%,

主要原因是

:

销售收入增长

,

市场开拓力度加大。

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63.51%,

主要原因是

:

销售规模扩大

,

后勤服务费用相应增长。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长

263.85%,

主要原因是

:

应收账款增加

,

提取的坏账准备相应增加。

营业外收入同比增长

30,288.47%,

主要原因是

:

收到的企业扶持基金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同比减少

99.88%,

主要原因是

:

去年同期捐赠支出较大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长

296.39%,

主要原因是

:

收到的企业往来款项较去年同期增

加。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

105.58%,

主要原因是

:

支付的企业往来款项较去年同期增

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66.83%,

主要原因是

:

工程项目支出增

加所致。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38.89%,

主要原因是

:

增发导致现金流相对较为充足

,

借款相应减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

4,199.95%,

主要原因是

:

承兑保证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巨潮网

2015

年

2

月

17

日《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１７

日

巨潮网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韩旭、张仁华；

发起人股东青

岛睿华方略医

药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自瑞康医药股

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瑞康医

药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瑞

康医药回购该

部分股份。除前

述锁定期外，在

本人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有的瑞康

医药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人

所持有的瑞康

医药股份。发行

人股东青岛睿

华方略医药咨

询服务有限公

司承诺：自瑞康

医药股票上市

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内，本公司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公司

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瑞康医药

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瑞康

医药回购该部

分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

自山东瑞康医

药股份有限公

司

Ａ

股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

承诺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履行完毕，

承诺履行期间，未

出现不遵守承诺

的情况

发起人股东

ＴＢ

ＮＡＴＵ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自山东瑞康医

药股份有限公

司

Ａ

股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或本

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瑞康股

份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瑞

康股份回购本

公司或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

的瑞康股份公

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

自山东瑞康医

药股份有限公

司

Ａ

股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

月

承诺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履行完毕，

承诺履行期间，未

出现不遵守承诺

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

韩旭、张仁华

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１

、本人

目前在中国境

内外未直接或

间接从事或参

与任何在商业

上对瑞康医药

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

２

、本

人将来也不在

中国境内外直

接或间接从事

或参与任何在

商业上对瑞康

医药构成竞争

的业务及活动，

或拥有与瑞康

医药存在竞争

关系的任何经

济实体、机构、

经济组织的权

益，或以其他任

何形式取得该

经济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的

控制权，或在该

经济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中

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或核心技

术人员；

３

、本人

愿意承担违反

上述承诺而给

瑞康医药造成

的全部损失。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

直至不再为公

司控股股东、本

人不再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

止。

承诺目前正在履

行中，报告期内未

出现不遵守承诺

的情况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２５．００％

至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９

，

８６８

至

１１

，

８４１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７

，

８９４．１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进一步拓展器械和疫苗市场，新收购软件公司，形成新的利润

增长点。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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